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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表揚對國家及社會有優異成就或特殊貢獻且彰顯本校辦學精神

之校友，藉以樹立校友及在校學生之楷模，大葉人之表率，特定大葉大學

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校友，指曾在本校求學設有學籍或取得學分證明者。 

第三條 本校校友具備下列表現之一，得被推薦為本校傑出校友： 

一、學術卓越類：從事學術研究或教育工作，於專業領域表現傑出，有 

卓越貢獻者。 

二、事業成就類：自行創業或企業經營具有傑出成就之企業負責人或高階

經理人。 

三、熱心公益類：熱心參與社會公益活動，或獲政府機關表揚，具有傑出

貢獻者。 

四、藝文體育類：在文化、藝術、體育領域，表現優越，獲頒國內、外

獎章或表揚者。 

五、社會典範類：行誼、聲望、品德、政績或其他優良事蹟，足為表率

者。 

六、校務貢獻類：對本校校譽、校務發展、研究創新或捐資興學有重大貢

獻者。 

七、青年楷模類：四十歲以下，其創業、獲獎或經媒體報導，具有奮發向

上激勵人心之成功故事者。 

第四條 傑出校友遴選由下列單位或連署人推薦： 

一、各學院、系所推薦：由教師推薦，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二、校(系)友會推薦：各校友會(含國內外)、系友會推薦並經理事會議通

過。 

三、校友二十人以上連署推薦。 

四、服務之機關首長、同行公會或相關之機關推薦。

同一推薦單位，每屆推薦人選以一人為原則。 

第五條 受推薦人應檢附下列資料 

一、傑出校友推薦書一份。

二、簡歷一份。 

三、二吋半身照片及生活照各三張（近一年之照片）。

四、相關證明文件。 

第六條  受推薦人之相關資料，應由推薦單位或連署人於每屆公告年度九月底

前，提送至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申請，再由傑出校友遴選

委員會擇期召開遴選會議。 

第七條  本校設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

人，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公關中心及校友總會理事長為當然委員，另

聘請校友總會幹部、校內外資深教師、歷屆榮獲表揚傑出校友若干人共

同組成。 

第八條 本委員會會議，需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各決議事項應

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成立。主任委員無法主持時，得就出席委員

中指定一名代為主持之。 

第九條 本校每一至二年舉辦一次傑出校友之遴選，必要時得增加之。 

第十條 本校應於學校活動之公開場合頒發「傑出校友獎」獎牌或獎盃一座，以

資獎勵，並將傑出事蹟刊登於本校相關網站與發行之刊物或電子報。 

第十一條獲選傑出校友者，嗣後如有損及校譽或個人不名譽之情事，得經本委

員會審議，撤銷其傑出校友資格。 

第十二條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